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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配标准：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GB50016-2014（2018 版）、
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50378-2019 办公建筑三星级
一、总则
（一）制定目的
为规范项目内紧急疏散、应急救护管理工作，明确各岗位职责，快速、高效、有序处置火灾、突发安全事故等紧急情况，保障人员生命安全，符合绿色建筑三星级对建筑安全运营及应急保障的核心要求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（二）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项目内所有区域（便民商业、文化展厅、小剧场、办公区、公共走廊等）的紧急疏散组织、应急救护实施、应急设施管理、人员培训及演练等相关工作，覆盖项目运营期所有使用人员、管理人员及物业服务人员。
（三）核心原则
1. 生命至上：始终将人员生命安全作为应急处置的首要原则，优先组织疏散与救护；
2. 快速有序：建立快速响应机制，确保紧急情况下疏散流线清晰、救护动作规范，避免混乱；
3. 权责明确：明确管理、执行、监督各岗位职责，做到分工协作、无缝衔接；
4. 预防为主：定期开展应急培训与演练，强化人员安全意识，保障应急设施完好有效。
二、组织机构及岗位职责
（一）应急领导小组
1. 组成：由项目负责人、物业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专员组成，为应急处置最高决策机构；
2. 职责：发布紧急疏散、应急救护指令；统筹现场应急处置工作，协调外部救援力量（消防、120 等）；事后组织事故调查及总结整改。
（二）疏散引导组
1. 组成：由各区域管理人员、物业服务人员组成，按区域划分责任片区；
2. 职责：熟悉各区域疏散路线、安全出口位置；紧急情况下引导人员沿指定路线有序疏散，提醒佩戴应急防护用品，劝阻拥挤、折返行为；检查各区域疏散情况，确保无人员滞留。
（三）应急救护组
1. 组成：由具备急救资质的工作人员组成，配备专业应急救护器材；
2. 职责：在安全区域设置临时救护点；对受伤人员进行初步止血、包扎、骨折固定等应急处理；协助 120 急救人员转运伤员，做好伤情交接记录。
（四）设施保障组
1. 组成：由设备管理人员、维修人员组成；
2. 职责：定期检查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识、消防通道、应急救护箱等设施设备；紧急情况下保障应急供电、照明系统正常运行，确保疏散通道畅通；及时修复受损应急设施。
（五）现场联络组
1. 组成：由行政管理人员组成；
2. 职责：负责现场与应急领导小组、外部救援力量的通讯联络；及时传递现场疏散、救护进展信息；做好应急处置过程记录。
三、紧急疏散管理要求
（一）疏散设施管理
1. 项目内所有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、消防通道保持 24 小时畅通，严禁占用、堵塞、封闭，严禁在通道内堆放杂物、设置障碍物，确保担架、救援设备可顺利通行；
2. 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识按规范设置，做到标识清晰、位置醒目，定期检查亮度、完好度，每月至少 1 次全面排查，及时更换损坏配件，保障紧急情况下正常使用；
3. 安全出口门保持常闭但可从内部无障碍开启，严禁上锁、加装门禁限制开启，在醒目位置设置 “安全出口 严禁堵塞” 警示标识。
（二）疏散流程规范
1. 预警启动：接到火灾、事故预警或应急领导小组指令后，现场联络组立即通过应急广播、对讲机发布疏散通知，明确疏散区域、疏散路线及集合点；
2. 现场引导：疏散引导组立即到岗，开启应急照明，引导人员弯腰捂鼻、沿疏散指示标识快速向安全集合点疏散，优先引导老人、儿童、孕妇及行动不便人员；
3. 区域清场：疏散完成后，疏散引导组按责任片区逐区域检查，确认无人员滞留后，关闭区域电源、燃气阀门，前往集合点报到；
4. 人员清点：各区域管理人员在集合点对本区域人员进行清点，将清点结果上报应急领导小组，对失联人员及时反馈并配合救援力量搜寻。
（三）疏散路线要求
1. 项目内设置多条独立疏散路线，确保任一区域至少有 2 个不同方向的安全出口，疏散路线避开易燃易爆、危险物品存放区域；
2. 疏散通道净宽、净高符合规范要求，主疏散通道净宽≥2.4m，次要通道≥1.8m，通道内无高差、无绊脚台阶，地面采用防滑材料，保障人员快速安全通行；
3. 集合点设置在项目外安全区域，远离建筑及危险源，配备临时遮阴、饮水设施，设置明显标识，便于人员集结及清点。
四、应急救护管理要求
（一）救护设施配置与管理
1. 项目内按区域合理设置应急救护箱，分布在公共走廊、办公区、文化展厅、小剧场等关键位置，救护箱内配备止血带、纱布、碘伏、骨折固定夹板、急救毯等常用器材及应急药品，做到专人管理、定期检查补充，确保器材完好、药品在有效期内；
2. 临时救护点设置在安全集合点附近，配备简易担架、应急座椅，做好明显标识，确保救护工作有序开展；
3. 项目内配备应急通讯设备（对讲机、应急电话）、应急照明设备，保障救护过程中通讯、照明畅通。
（二）应急救护流程规范
1. 伤情处置：应急救护组接到伤员报告后，立即携带救护器材前往现场，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，对伤员进行初步检查，根据伤情开展止血、包扎、心肺复苏等应急处理，避免二次伤害；
2. 伤员转运：对伤情较重人员，现场联络组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，清晰说明项目地址、伤员人数、伤情及现场情况，应急救护组协助 120 急救人员转运伤员，做好伤情、处置措施等信息交接记录；
3. 后续跟进：应急处置结束后，应急救护组做好救护记录，对受伤人员进行后续跟踪，配合做好伤情复查及善后工作。
（三）救护人员资质要求
1. 应急救护组成员必须具备红十字会或相关机构颁发的急救资质证书，持证上岗；
2. 定期组织救护人员参加急救技能培训及复训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，确保熟练掌握止血、包扎、心肺复苏等基本救护技能。
五、培训与演练管理
（一）应急培训
1. 项目运营期，每半年至少组织 1 次全员紧急疏散、应急救护知识培训，覆盖所有使用人员、管理人员及物业服务人员；
2. 培训内容包括：应急疏散路线、安全出口位置、疏散注意事项；应急救护基本技能；应急设施使用方法；火灾、突发事故等紧急情况的处置常识；
3. 新入职人员、新入驻商户必须参加岗前应急培训，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 / 运营。
（二）应急演练
1. 每年至少组织 2 次综合应急演练（含紧急疏散、应急救护），可结合消防宣传月、安全生产月等开展，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火灾、突发安全事故等演练场景；
2. 演练前制定详细方案，明确演练流程、岗位职责、注意事项，做好演练通知及现场布置；演练过程中做好现场管控，避免发生安全事故；
3. 演练结束后，应急领导小组组织召开总结会，梳理演练中存在的问题，制定整改措施，优化应急处置流程，完善管理制度。
六、监督与考核
（一）日常监督
设施保障组每周对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应急照明、疏散指示标识、应急救护箱等设施设备进行一次巡查，做好巡查记录；应急领导小组每月组织一次全面检查，对发现的问题下达整改通知书，限期整改。
（二）考核奖惩
1. 将紧急疏散、应急救护管理工作纳入相关人员绩效考核，对严格执行本制度、应急处置中表现突出的个人及班组予以表彰奖励；
2. 对违反本制度，造成疏散通道堵塞、应急设施损坏、应急处置不力等情况的，予以批评教育；情节严重导致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的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七、附则
1. 本制度由内蒙古科技大学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参照国家现行相关规范、标准执行；
2. 本制度根据项目运营情况、国家规范更新及实际应急处置经验适时修订；
3.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正式实施。

